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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87_BA_E

5_8F_A3_E8_B4_A7_E7_c46_78264.htm 对于出口货物退（免）

税违章违法行为的处理还有如下一些有关规定。 （一）为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

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

务机关除没收其非法所得外，并可以处以未缴、少缴或者骗

取的税款一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64条）。 （二）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

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

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

纳金。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当事人处以罚

款或者没收非法所得时，应当开付收据；未开付收据的，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当事人有权拒绝给付。 税务人员私

分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必须责令退

回并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68条、69条、70条）。 （三）主管出口退税的税

务机关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企业办理出口退税的情

况全面检查或抽查。对有骗取出口退税嫌疑的出口业务，经

主管人员提出理由或根据，并报主管领导批准，可单独立案

检查。在检查期间，对该项货物暂停办理退税。 已办理退税

的，企业应提供补税担保。如果企业不能提供担保，经审批

退税的税务机关批准，可书面通知企业开户银行暂停支付相

当于应补税款的存款。待结案后，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 



由于出口企业过失而造成实际退（免）税款大于应退（免）

税款或企业办理来料加工免税手续后逾期未核销的，主管出

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令其限期缴回多退或已免征的税款。

逾期不缴的，从限期期满之日起，依未缴税款额按日加收2‰

的滞纳金。 企业采取伪造、涂改、贿赂或其他非法手段骗取

退税的，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

条处罚外，对骗取退税情节严重的企业，可由国家税务总局

批准停止其半年以上的出口退税权。在停止退税期间出口和

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不予退税。 企业骗取退税数额较大或

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对外经济合作部撤销其出口经营权。 （

《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0、32、33条）。 （四）

出口货物退（免）税清算中，出口企业应补缴的税款必须按

期补缴入库，逾期不缴的，从限期期满之日起，依未缴税款

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1997年度

出口货物退（免）税清算工作的通知》（国税发［1998］22

号）。 （五）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

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

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

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

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

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1.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

款的存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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